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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反家暴法》 颁行后， 家庭暴力违法犯罪行为从此有法可依。 人民警察的介入与处置家暴

行为不能再一律以简单的调解模式结案， 应明确警察干预和处置家暴行为的认定标准， 重塑警察干预和

处置家暴行为的执法理念， 从以下几个方面把握好执法限度： 一是回应报案： 迅速出警； 二是注重细节：

谨慎处警； 三是正确处置： 尊重被害人意愿； 四是多次回访： 坐实干预； 五是协助办案： 实现痕迹化执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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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 反家暴日渐成为为国际共识。 家

庭暴力行为不仅是社会公众无法容忍的不耻行径，
而且是世界各国不能允许的法律禁止行为。 其所

具有的践踏公民个人尊严、 挑战社会公德底线、
动摇婚姻家庭和谐、 影响社会稳定动荡的一系列

特点使其成为日益关注的社会现象， 而且也成为

警察机关日常必备职能和职责行为之一。 2015 年

3 月 1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 颁

行， 3 月 4 日，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等四个部门联合发布我国首个反家暴刑事司法指

导性文件———《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

意见》 （以下简称 《意见》）。 越来越多的家暴受

害者有新法为其 “撑腰”。 实践中， 人民法院对于

家暴情节的认定率依然不高，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是原告或受害人未举证、 举证不充分或所举证据

存在瑕疵， 也就是大家常说的举证难。 报警、 出

警、 处警、 建立家暴档案， 充分调动人民警察的

作用， 保障家暴受害者的合法权益， 支持人民法

院的诉讼行为显得尤为必要。 因此， 规范人民警

察干预和处置家庭暴力行为是警察机关执法规范

化建设面临的首当其冲的一个新的法律问题。 现

阶段公安机关受传统观念影响， 介入家庭暴力冲

突时的认定标准、 执法理念、 执法限度还停留在

《反家庭暴力法》 颁行前的水平， 严重阻碍了新法

的落实。 为此， 迫切需要从法律视角结合新法从

认定标准、 执法理念、 执法限度三方面进行全面

地界定和明确。
一、 明确警察干预和处置家暴行为的认定标准

我国当前 《反家庭暴力法》 第 2 条界定 “家

庭暴力” 是指 “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 捆绑、 残

害、 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 恐吓等方式

实施的身体、 精神等侵害行为。”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若干问题的

解释 （一）》 第 1 条、 《婚姻法》 第 3 条、 第 32
条、 第 43 条、 第 45 条和第 46 条界定 “家 庭 暴

力”， 是指 “行为人以殴打、 捆绑、 残害、 强行限

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 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
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 然而家庭

暴力行为不同于一般的暴力行为， 有其特殊性。
可以从几个方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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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主体和对象上看， 行为人和行为对象是家

庭成员及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第三人， 包括

配偶、 父母、 子女及兄弟姐妹、 祖孙、 婆媳。 家

庭暴力的对象主要针对的是家庭成员中处于弱势

的群体， 妇女和儿童是主要受害者， 有些中老年

人、 残疾人和男性也会成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
从客体上看， 家庭暴力行为侵害了婚姻家庭

关系， 侵害的是家庭成员的生命权、 身体健康权、
心理健康权、 自由权等。

从主观方面看， 行为人对自己的危害行为及

其危害结果所持的心理态度是故意， 行为人明知

自己采取的暴力手段， 会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
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 并且希望或放任

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 且多数情况下行为人

带有直接故意， 即行为人有目的、 有意识地对家

暴受害者进行肉体上或精神上的折磨和摧残。 过

失行为即使造成了一定的伤害结果也不应认定为

家庭暴力。 所以家庭暴力如何界定， 要看行为人

主观方面是不是故意。
因此， 概括来说家庭暴力行为的构成要件应

当具备： 第一， 行为主体具有实施家庭暴力的主

观故意； 第二， 行为主体实施了殴打、 捆绑、 残

害、 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其他手段， 给家庭成员

及第三人的身体、 精神等方面造成了伤害； 第三，
行为造成了一定的伤害后果； 第四， 伤害后果和

行为主体实施的行为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二、 重塑警察干预和处置家暴行为的执法理念

随着我国 《反家庭暴力法》 的出台， 尽管警

察机关干预和处置家庭暴力行为实现了有法可依，
但 《反家庭暴力法》 的法律精神和法律原则并未

被警察机关和警察深入理解和领会， 更没有内化

并上升为执法理念， 并形成常态性职业行为习惯，
因此， 重塑警察干预和处置家暴行为的执法理念

势在必行。
（一） 培养法治思维范式的反家庭暴力意识

受传统观念影响， 视家庭暴力为 “家务事”，
持 “警察不便介入” 观念的同行不乏其人。 “清

官难断家务事”、 “外人不便插手” 等陈旧观念

严重影响警察警察人民警察正常发挥警务功能、
履行警察职责。 确立和新法一致的执法理念至关

重要。 只有正确的法治思维范式下的执法理念才

能指导正确的执法实践。 《意见》 第一条要求，
人民警察应依法及时、 有效干预家庭暴力， 应对

持续反复发生、 不断恶化升级的家暴行为， 公安

机关应当依法采取及时、 有效的措施， 进行妥善

处理， 不能以家庭暴力发生在家庭内部， 或者属

于家务事范畴或置之不理， 或互相推诿。 因此，
依法、 及时、 有效、 妥善是新法对警察机关应对

家庭暴力行为的基本意识和法律原则。
1. 依法处理

以现有法律规定为依据， 结合案件的具体的

报案和求救情形， 依法采取措施介入家暴， 制止

正在发生的家庭暴力行为。
2. 及时处理

接到报案和求救电话后， 应快速出警 治 暴，
不因自己的主观感受、 涉暴双方的性别、 身份、
地位、 出生背景、 文化程度、 经济、 健康状况等

不同而差别对待， 视报案和求救者的每一次呼救

为人命关天的大事， 而不是他人的个人家事。
3. 有效处理

简单调解后就离开， 十分钟后无辜受害者一

方再一次遭受家暴， 就是常见的无效处理家暴方

案。 出警后， 警察应从切实解决问题的角度出发，
果断采取保护无辜受害者免受伤害的有效方案，
使施暴者自动放弃或被迫停止正在实施的行为。

4. 妥善处理

在研判应采取的制止家暴方案时， 除了效果

明显外， 还应保障妥当。 警察开导、 劝慰处于弱

势的家暴受害者， 劝止、 约束处于强势一方的家

暴行为人， 以消减弱势方因此产生的恐惧、 仇怨

等情绪， 化解强势方的危害性， 防止故态复萌为

目标的方案才是妥善的处理方案。
（二） 调整出警的干预处置模式

全国妇联有数据表明， 在我国 2.7 亿个家庭

里有 30%的已婚妇女曾遭遇家庭暴力。 对经常遭

遇家庭暴力的受害者而言， 遭遇家暴是极不光彩

的事情， 总是想尽方法隐瞒， 一忍再忍， 施暴者

因此变本加厉， 当受害者忍无可忍的时候， “以

暴制暴”、 “同归于尽” 的念头产生了， 两个人，
甚至是一个家庭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唯有警察

机关的有效介入， 将施暴者绳之以法才能避免更

多悲剧的发生。
不同于一般的家庭纠纷， 家庭暴力案件的发

生一般是建立在施暴者与受害者不平等地位的基

础之上。 当前， 我国警方在干预和处置家庭暴力

案件方面的主要做法是 “调解 ”， 尚处于同情阶

段， 即一个消极态度的调解者身份。 对于家庭暴

力案件， 警察应从当前消极处理的调解者角色，
转变为积极处理的执法者角色， 不能滥用调解，
甚至以调代罚， 否则便是对施暴者的纵容， 助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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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孽， 长期以往， 必将酿成更为严重的犯罪恶果。
美国警察已成功完成了由消极处理的调解者

身份向积极处理的执法者角色转型。 “暴力行为

是一种犯罪行为， 不管当事人间的关系如何。 一

个人在家中被殴打， 其被害程度与其在门前路旁

受殴打并无不同， 法律不应在家门口止步”， 此种

观念在美国社会已成为普遍共识， 美国立法明确

了美国警察干预和处置家庭暴力行为时， 应作出

必要的反应并采取相应的措施， 如扣押武器 、 强

制带离现场、 逮捕 、 移交法庭裁判等， 而不给受

害者选择的机会。 促使美国警察转变观念的一个

重要因素源自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明尼苏达州的

明尼亚波利斯警察局与美国警察基金会的一项实

验研究。 该研究的内容大致是这样的： 通过抽签

把警察分为三组， 分别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干预

和处置家庭暴力行为。 一组是调解组， 调解双方

当事人； 一组是隔离组， 使施暴人离开犯罪现场

8 小时； 一组是逮捕组 （至少监禁施暴人一天）。
然后跟踪调查各组施暴人再犯的次数和行为的严

重性。 回访结果表明： 调解组再犯率 24%， 隔离

组再犯率 19%， 被逮捕组的再犯率 为 10%， 三

种警察干预处置方式中逮捕的效果最好， 再犯率

最低。 至此， 逮捕成为美国各州警察干预处置家

庭暴力行为时的首选。
三、 建立干预和处置家庭暴力案件的痕迹化

意识

基于传统观念中诸如 “家暴是家务事”、 “清

官难断家务事” 因素影响， 及 《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九条 “对于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打架斗殴或者损

毁他人财物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 情节较轻的，
公安机关可以调解处理” 的规定， 对于此类公安

机关调解的家庭暴力案件不服， 不可向相关机关

申请复议， 因此， 公安机关对家庭暴力案件的调

解既没有法律约束力， 也是缺乏监管的。 由此，
助长了警察在介入家暴案件时的随意性， 报案记

录登记、 出警记录登记、 回访记录登记等事项的

痕迹化管理很难落到实处， 法院在认定家暴情节

时也因为受害者的证据不足无法认定。 干预和处

置家庭暴力案件时施行痕迹化管理， 建立个人的

家暴档案， 既是保障受害者权益的需要， 也是从

根本上保障家暴受害者的需要， 而这一切需要警

察介入家暴案件时痕迹化意识的养成。
四、 把握干预和处置家暴行为的执法限度

（一） 回应报案： 迅速出警

“家暴无小事， 与其等事态严重了再处理， 不

如在轻微时解决掉。 ” 多年处理家暴案件的民警

鲁振伟说。 公安机关接到家庭暴力报案后应当及

时出警， 依法采取及时、 有效的措施， 进行妥善

处理， 协助受害人就医、 鉴定伤情。 受传统思想

的影响， 部分民警觉得家暴是家务事， 再怎么暴

力， 对象也是亲老婆、 亲老公、 亲儿子……不会

出大乱子。 于是对于家庭暴力报案找各种理由拖

延、 推诿， 给施暴者传递的信息就是打家人警察

不管， 长期以往， 给家庭悲剧的发生埋下了祸根。
“家暴无小事”， 回应报案， 迅速出警， 既可以有

效制止正在发生的家庭暴力行为， 又可以依照程

序法规定， 查清案件的基本情况， 制作书面笔录，
及时封锁家暴现场， 进行调查取证， 结合所掌握

的事实资料， 迅速进行审查。 经审查， 属于违反

治安管理行为尚未构成犯罪的， 应根据 《治安管

理处罚法》 的规定进行处罚； 经审查， 情节严重

可能构成犯罪且符合立案条件的， 应及时立案。
（二） 注重细节： 谨慎处警

据一位沈阳民警陈述曾经办过这样一起案件：
一 对 外 地 来 的 两 口 子， 妻 子 被 丈 夫 打 成 “乌 眼

青”， 他接到报警后出警并进行了口头劝解和训

诫， 当时两口子的矛盾暂时缓和下来， 没想到第

二天凌晨 4 点多， 女子拎着斧子来到派出所自首，
她趁丈夫熟睡， 用斧子砍死了丈夫……警察出警

后， 家暴现场， 施暴方、 受害方尤其是受害方的

性别、 年龄、 精神状况、 心理状况等细节均是民

警处警时必须重点关注的， 若发现情况有异常，
应第一时间采取相应的强制措施并记录在案， 及

时上报。 不能简单地调解交差， 以免类似悲剧的

再次重演。
（三） 正确处置： 尊重被害人意愿

根据 《婚姻法》 第 43 条、 第 45 条及 《治安

管理处罚法》 第 22 条的规定， 公安机关办理家庭

暴力违法案件时， 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 尚不

构成刑事处罚的， 处十五日以下拘留、 二百元以

下罚款或者警告；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施暴者

刑事责任。 但是， 人民警察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

件， 不仅要严格依法进行， 也需要尊重被害人的

意愿。 首先， 在立案、 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时， 应

当充分听取被害人的意见， 在法律框架内采取合

理的处理方案。 其次， 对于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

轻微家庭暴力犯罪案件， 在立案时， 应当告知被

害人有选择自诉或者公诉的权利， 并尊重被害人

的选择。 最后， 在侦查过程中， 被害人若反悔，
不再要求公安机关处理或者要求将案件转为自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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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49 页） 头， 切实保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

注释：
①《关于全国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

专项行动进展情况的通报》（三）（公刑 [2016]1429
号）文件。
② 《国务院部际联席会议工作简报》 第 122 期，

http://www.xz.ga/zcjtztb/201605/t20160506_772497.tml.
③《公安机关侦办电信诈骗案件工作机制（试

行）》http://www.sd/attach/0/160317111043951.doc.
④《国务院部际联席会议工作简报》（第 135）http:

//www.xz.ga/zcjtztb/201605/t20160512_77334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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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的， 应告知提交书面申请， 经审查确属自愿

的可以允许被害人依法撤销案件。
（四） 坐实干预： 多次回访

据有丰富反家暴经验的民警介绍， 对情节较

为严重又未采取强制措施的施暴者， 应当通过走

访、 打电话等方式与被害人本人、 法定代理人或

者近亲属取得联系， 了解被害人的人身安全近况。
若施暴人再次实施家庭暴力的， 应当根据具体情

况， 依法采取必要的强制措施。 此外， “不厌其

烦， 多次登门了解情况” 是防止循环家暴出现的

妙方。 多次回访的目的， 一方面是让施暴方认识

到 “警察不是管闲事， 是正经管， 还要管到底”，
以此约束， 逐渐戒掉随意打家庭成员的恶习； 另

一方面多次回访有利于及时掌握受害人的人身安

全状况及精神、 心理状况， 及时予以疏导， 将恶

性报复事件扼杀在摇篮中。
（五） 协助办案： 实现痕迹化执法

我国 《反家庭暴力法》 明确规定， 人民法院

审理涉及家庭暴力的案件， 可以根据公安机关出

警记录、 告诫书、 伤情鉴定意见等证据， 认定家

庭暴力事实。 由此可见， 人民警察在认定家暴事

实中的重要作用。 协助人民检察院、 人民法院办

案， 实现痕迹化执法， 建立家暴档案， 收集家暴

证据是从根源上预防和惩治家暴违法犯罪行为发

生的唯一出路。 人民警察的执法环节中， 出警应

当要求施暴方填写出警情况登记表； 情节较轻，
依法不需要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 由人民警察给

予批评教育或者出具告诫书； 依法应当给予治安

管理处罚的， 由人民警察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
此外， 人民警察应充分重视人民调解委员会、 村

（居） 委会、 共青团、 妇联、 医院、 残联、 学校、
幼儿园等单位、 组织的工作人员， 以及被害人的

亲属、 邻居在收集家暴证据中的重要作用， 及时

掌握并固定好相关证据， 协助人民法院做好家暴

情节的认定工作。
总之， 警察机关及其人民警察在反家庭暴力

行为的执法过程中， 一直被社会公众认为力量、
力度欠佳， 效果不尽人意。 而我国 《反家庭暴力

法》 的出现不仅为警察机关干预反家庭暴力行为

提供了法律依据， 更应该成为警察规范处置家庭

暴力行为的法定约束。 当然， 我们的执法理念、
执法行为和执法效果不仅要借鉴其他国家先进的

法治思想、 法律制度和处置方法， 还应该结合我

国的国情、 民情和法律体系的特点， 实现法律效

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以最终实现社会和谐稳定

和维护公民基本人权的一致为根本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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